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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公司当前对外担保余额为 1.65亿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公司本次进展公告涉及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本次担保

在年度担保预计额度范围内。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8月 20日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天玑智谷（湖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

称“天玑智谷”）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1.50亿元的 100%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月 5 日、2025 年 8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号）、《2025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号）。

2025 年 12 月 18 日，公司、成都康达瑞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康达

瑞信”）与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谷分行（简称“汉口银行”）签订了《保证

合同》，为汉口银行向天玑智谷提供的 1,000万元的流动资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深圳天润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吴学俊同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金额在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本次提供担保前后对被担保方的担保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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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的具体情况

1.公司名称：天玑智谷（湖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5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384.93 59,350.06

负债总额 50,896.33 45,830.4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5,816.88 15,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8,042.08 43,182.41

净资产 13,488.60 13,519.66

2024 年度（经审计） 2025 年三季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2,582.87 57,289.48

利润总额 1,214.51 112.06

净利润 1,009.86 31.05

3.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天玑智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天玑智谷的其他基本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5号）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谷分行

债务人：天玑智谷（湖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保证人：华塑控股、康达瑞信

主合同：天玑智谷与汉口银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主债权：汉口银行在主合同项下享有的所有债权。

主债权种类：流动资金贷款。

主债权数额：人民币 1,000万元。

主债权期限：壹拾贰个月。

保证范围：主债权及其利息、复利、罚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汉口银行

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三年，自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算，被担保债务的履行

期依照主合同的相关约定确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批准的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3.50 亿元；

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65亿元，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 123.02%；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债务

对应的担保以及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五、备查文件

汉口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及相关《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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